
版號：320LC06102026表121-1(113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
基本所得額扣除
免稅額後之餘額

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
基本稅額與一般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縣市別

75.5069.2873.9073.9065.9765.0356.0152.9935.16臺 北 市 47.28 75.64

2.803.963.103.104.034.545.445.697.26高 雄 市 27.49 2.68

6.348.576.926.928.819.5111.3512.0415.22臺 中 市 4.17 6.35

0.050.070.050.050.110.080.120.130.34基 隆 市 0.37 0.05

1.642.511.871.872.882.953.804.065.47臺 南 市 0.32 1.65

0.130.250.160.160.300.330.450.470.65嘉 義 市 0.00 0.13

0.911.531.071.071.381.461.942.082.90新 竹 市 0.54 0.91

6.306.326.306.308.237.7310.0110.9516.61新 北 市 0.83 6.32

0.780.290.650.650.660.380.460.510.80宜 蘭 縣 0.06 0.78

2.552.252.482.483.152.833.764.026.46桃 園 市 2.06 2.56

0.881.331.001.001.301.442.002.152.78新 竹 縣 8.84 0.84

0.100.170.120.120.230.210.340.390.73苗 栗 縣 0.14 0.10

0.240.570.330.330.370.460.520.520.61南 投 縣 0.06 0.24

0.951.941.201.201.441.892.302.382.54彰 化 縣 1.38 0.95

0.320.500.370.370.460.550.710.730.89雲 林 縣 2.88 0.31

0.060.110.080.080.120.140.190.190.31嘉 義 縣 2.30 0.05

0.240.130.210.210.310.170.300.360.76屏 東 縣 0.00 0.24

0.060.030.050.050.080.040.080.090.19花 蓮 縣 0.00 0.06

0.020.030.030.030.050.040.060.070.13臺 東 縣 1.28 0.02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1澎 湖 縣 0.00 0.00

0.060.030.050.050.070.040.050.080.13金 門 縣 0.00 0.06

0.070.120.080.080.070.150.110.090.01連 江 縣 0.00 0.07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